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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龜山區「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台 1線新闢道路工程」 

用地取得第 2場公聽會紀錄 

壹、 事由： 

為興辦本市「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台 1 線新闢道路工程」計畫報經許可前進

行宣導及溝通，就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

及合法性予以說明，並聽取民眾意見及廣納各界意見特舉行本次公聽會。 

貳、 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參、 地點： 

本市龜山區龜山市民活動中心（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一段 50號） 

肆、 主持人及紀錄：                                                                                   

主持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王專門委員派傑                紀錄：柯彥廷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 

陸、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冊。 

柒、 興辦事業概況： 

一、 計畫範圍及目的： 

本計畫用地橫跨林口特定區與龜山都市計畫保護區，範圍西起虎頭山公園，

往東橫跨明倫三聖宮南方，順應地形，蜿蜒往東北後，再向南銜接省道台 1

線（長壽路），總長約 1,040 公尺，預拓路寬為 20 公尺（如圖 1）。由於虎

頭山公園為本市著名之休憩旅遊景點，桃園明倫三聖宮為當地宗教信仰標

的，此兩處活動據點於平日與假日期間，當地居民與觀光遊客絡繹不絕；然

而三聖路作為本市虎頭山公園與明倫三聖宮之主要道路，行經三聖宮旁之

路段為封閉路段，常有交通壅塞狀況，不便當地居民日常行車，亦不利觀光

旅客參訪虎頭山特定風景區，更影響該區域交通安全與救災疏散。 

本計畫擬新闢一條計畫道路，銜接虎頭山風景特定區內三聖路，藉以打通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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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山特定風景區與明倫三聖宮周邊之交通壅塞情形。本工程完工後，可銜接

虎頭山公園及明倫三聖宮兩處活動據點，並串連至省道台 1 線（長壽路），

形成完整迴路系統，可有效分散現有車流，改善虎頭山公園人車爭道之情形，

並可同時解決目前三聖宮旁囊底路段道路壅塞之窘境，提升周遭人車便捷

及安全性，改善區域交通便利及達成運輸系統整體規劃之目的。 

 

圖 1-桃園市「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台 1線新闢道路工程」計畫範圍 

二、 計畫內容： 

(一) 三聖路作為本市虎頭山公園與明倫三聖宮之主要道路，行經三聖宮旁之

路段為囊底路段，常造成當地交通壅塞，車輛進出迴轉不易，影響當地居

民與觀光遊客出入安全，亟需加以改善。 

(二) 本計畫係將新闢道路自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至台 1 線，道路規劃主要配

置為 6.5公尺快車道、8公尺混合車道及 5.5公尺寬人行步道（如圖 2），

以紓解虎頭山公園及明倫三聖宮周邊交通壅塞，保障居民與遊客出入安

全，達成改善區域交通運輸整體規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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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桃園市「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台 1線新闢道路工程」道路配置圖 

三、 用地概況： 

(一)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本計畫範圍西起虎頭山公園，北邊為明倫三聖宮，往東橫跨明倫三聖宮南

方，再向南銜接省道台 1線（長壽路），用地範圍橫跨林口特定區與龜山

都市計畫保護區。 

(二) 用地範圍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面積及其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如

下表 1)： 

表 1－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統計表 

土地權屬 土地筆數 面積(m2) 比例(%) 

公有土地 8 679.24 3.42% 

私有土地  27 12021.51 60.45% 

公私共有 7 7184.00 36.13% 

合計 42 19884.75        100.00% 
 

(三)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本案工程範圍內有零星雜木林及果樹，另有一棟磚造建築改良物。 

(四)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及其面積之比例(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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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及其面積之比例統計表 

都市計畫案名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筆數 面積(m2) 比例(%) 

林口特定區 
道路用地 

33 19448.91 97.81% 

龜山都市計畫 9 435.84 2.19% 

合計 42 19884.75 100% 

捌、 興辦事業之必要性說明： 

一、 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 

虎頭山三聖路作為本市虎頭山公園與明倫三聖宮之主要道路，行經三聖宮

旁之路段為囊底路段，時有交通壅塞及人車爭道之狀況，影響當地居民與觀

光遊客出入安全，亟需加以改善。 

本案鄰近虎頭山風景特定區，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道路新闢後可串連三

聖路、虎頭山公園、明倫三聖宮及省道台 1線（長壽路），提升周圍交通便

捷度，加強公共設施完善，並可強化周遭居民之公共安全及救災疏散功能，

確有興闢之必要。 

二、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一) 本計畫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範

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 

(二) 本案新闢工程主要係為暢通虎頭山公園交通，打通明倫三聖宮旁囊底路

段，並串連至省道台 1線（長壽路），考量虎頭山地形、土地使用現況及

土地利用完整性之綜合效益進行設計規劃，減少既有房屋拆遷，降低對私

有財產權益之侵害程度，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已為必要最小使用限度範圍。 

三、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計畫主要係為暢通虎頭山公園交通，打通明倫三聖宮旁囊底路段，並串連

至省道台 1線（長壽路），新闢一條便捷且安全之道路，用地勘選已避開建

築密集區及對民眾影響最小之路線規劃，並考量當地居民交通安全、觀光發

展、自然地形及環境生態，本道路為達成本計畫目的最適切之地段，周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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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道路打通工程屬公共永久使用性質，若以其他方式取得－1.設定地上權、

2.租賃、3.聯合開發、4.捐贈、5.公私有土地交換、6.容積移轉等方式，經

評估如下： 

(一) 設定地上權： 

因本計畫工程係永久使用之公共事業，為配合永久性設施工程施工及整

體管理維護需要，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二) 租賃： 

承租土地須每年編列租金預算，將造成支出上限不確定情形，本案工程係

永久提供公眾使用，不宜以租賃方式取得。 

(三) 聯合開發： 

聯合開發方式係屬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惟本計畫係屬興辦

道路工程，核與聯合開發立意不同，故不宜以聯合開發方式取得。 

(四) 捐贈： 

私人捐贈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惟仍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若

土地所有權人願意，本府將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作業程序。 

(五) 公私有土地交換： 

依「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雖訂有以

地易地之規定，惟本市目前持有之土地，均有公共、公務或特定使用用途，

尚無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故無法以此方式辦理。 

(六) 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為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方式之一，其內容訂定與行政流程均需

依內政部訂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本府制定「桃園市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進行辦理，容積移轉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

動提出，若土地所有權人有意願，可逕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申請。 

以上六種取得方式經分析後倘皆不可行，基於尊重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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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本府於徵收土地前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以市價向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其中拒絕參與或未

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為利工程之遂行，將依規定申請徵

收。 

五、 其他評估性必要性理由： 

本新闢道路係配合暢通虎頭山公園交通，打通明倫三聖宮旁囊底路段，並向

南連結至省道台 1線（長壽路），確保周邊居民與觀光遊客之道路安全，道

路開闢後可有效疏解當地交通流量，改善道路系統之瓶頸，強化鄰近地區道

路運輸機能，提升服務功能，亦可加強該區段急難救災能力，健全周圍道路

運輸網。 

玖、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 社會因素評估： 

(一)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案工程範圍主要為龜山區龜山里，依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114年

5月統計資料，該里設籍總戶數 3,208戶，人口數 7,771人，男性 3,816

人，女性 3,955人，主要年齡結構介於 20歲至 44歲之間，範圍內僅拆

遷一棟磚造私有民房之部分面積，故對人口年齡結構無顯著影響。(詳如

表 3) 

表 3－桃園市龜山區龜山里 114年 5月里人口數統計表 

民國 114年 5月本市龜山區龜山里人口統計表 

區域別 鄰里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龜山里 39 3,208 3,816 3,955 7,771 

總計 39 3,208 3,816 3,955 7,771 

(二)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係為新闢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台 1 線之道路工程，工程完工後，

可串連三聖路至台 1 線（長壽路），形成完整迴路系統，提升用路便宜

性，改善虎頭山公園人車爭道情形 解決三聖宮旁囊底路段壅塞，對當地

居民居住生活品質及安全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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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圍僅拆遷一棟磚造私有民房之部分面積，周邊之弱勢族群

無須因此改變生活型態、重建社會關係或調整謀生方式，亦無需訂定弱

勢族群安置計畫，故本計畫對弱勢族群之生活型態不致產生重大影響。 

(四)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 

本計畫開闢完成後，有助分散虎頭山公園及現有車流量、緩解周邊交通

壅塞，亦可銜接三聖路及省道台 1線，形成完整迴路系統，暢通並縮短

周遭居民及觀光遊客之通行時間，對促進當地居民之身心健康有良好效

果。 

二、 經濟因素評估： 

(一)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計畫興闢後有助於鄰近地區進出交通機能，改善當地交通環境，吸引

旅遊人潮，提升居民與商家遷入誘因，帶動當地攤販與店家設置，可增

加地方相關稅收，對政府稅收有正面助益。 

(二)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路線現況無農耕使用，徵收後不致影響糧食安全。 

(三)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案道路用地範圍皆位於保護區內，現況實地尚無工廠或公司設立，用

地取得不會造成就業人口需暫時停業或轉業情形。 

(四)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1. 本計畫用地取得所需經費編列於本府觀光旅遊局 114 年度單位預

算「觀光旅遊業務－觀光旅遊工作－設備及投資－土地」科目項下

「本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代金補助『桃園區虎頭山三聖路串聯台 1

線道路』用地取得相關費用」。 

2. 其經費來源為本市都市發展基金-林口特定區計畫容移代金，預算

編列未造成排擠效果，足敷本案使用，後續將依計畫覈實使用。 

(五)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路線皆位於保護區，無農林漁牧產業鏈，路線規劃亦未對附近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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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環境造成破壞，故未對農林漁牧產業鏈造成影響。 

(六)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工程周遭環境及建物為虎頭山公園及明倫三聖宮，為配合虎頭山

風景特定區居民需求與觀光發展，考量環境需求作整體發展規劃，提高

居民交通便利性，活化當地觀光旅遊，強化整體旅遊服務系統基盤建構。

本道路工程新闢後可提高周邊土地使用便利性，活絡該區土地，使土地

利用更加完整。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一)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案道路工程無大規模改變地形或破壞城鄉自然風貌之情形，另配合本

道路新闢打通至省道台 1線（長壽路），可使該區域暢通便捷，對當地居

民及地方發展有正面助益。 

(二)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經初步查詢「桃枝開花—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本案並非位屬且非

鄰接古蹟、古蹟保存區、重要聚落建築群、重要文化景觀、重要史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之所在地。後續將

函詢本府文化局查詢是否為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聚落保存區、文化

景觀保存區及遺址所在地，倘爾後計畫執行階段，如發現疑似遺址或具

古物價值相關情形，將函報相關單位妥適處理。 

(三)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道路開闢可提升交通便利性，改善用路人及當地居民使用道路場域之便

捷性，且因道路開闢，改善道路服務水準，預期可提供較為良好之公共

環境，改善當地居民生活條件，提升居住品質。 

(四)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工程用地範圍非屬國土復育政策方案禁止開發之對象，非環境敏感區

位，亦非屬動植物棲息生長土地，故對生態環境無重大不良影響。 

(五)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完成後，將滿足虎頭山風景特定區及周邊居民之需求，提升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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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園及明倫三聖宮周遭發展，保障當地居民通勤安全及運動休憩之便

捷性，確實對周邊居民及社會發展有正面效益。 

四、 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一)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鑑於交通發展為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永續的經濟」層面之面向之一，

本府基於落實「永續發展」理念及因應「節能減碳」需求，辦理本工程

之規劃建設，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二) 永續指標： 

道路運輸系統是民眾生活環境的一環，為確保居民擁有安全、健康及舒

適的運輸環境，在工程方面，將依國家「永續工程」目標，評估縮小營

建規模，採用高效能工法及優先使用在地建材，於施工階段時注意挖填

土石方平衡及減量，營建剩餘土石方與其他工程撮合交換或再利用，本

工程之規劃建設，符合永續指標生活面向之交通議題的指標。 

(三) 國土計畫： 

本計畫係為道路打通工程，道路完工後，除可做為當地居民與觀光遊客

緊急事故救災疏散之道路使用，達成國土計畫災防目標；另區域內無國

土復育方案禁止開發土地，亦非屬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內，為落實國土保

育及保安，避免造成環境破壞，勘選範圍已儘量避免優良農田及農業設

施，不影響農業經營管理，符合國土計畫原則。 

五、 其他因素評估： 

本案用地範圍鄰近虎頭山公園及明倫三聖宮，起於三聖路，止於省道台 1

線（長壽路），可打通明倫三聖宮旁囊底路段，暢通區域交通，活絡虎頭山

特定風景區觀光發展，建構該區域完整聯絡道路網，提升道路運轉效率，

改善都市邊緣土地利用，滿足都市整體發展需要。 

六、 綜合評估分析： 

(一) 公益性： 

本案土地徵收透過道路新闢建置，來滿足虎頭山風景特定區區域路網完

整佈設之需求，結合三聖路及省道台 1線（長壽路）之區域路網聯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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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提升當地交通便捷性，改善道路服務水準，並可做為當地居民與

觀光遊客之緊急事故救災疏散，符合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二) 必要性： 

1. 本計畫為暢通虎頭山公園交通，打通明倫三聖宮旁囊底路段，解決

人車爭道問題，並提升周圍交通便捷度，完善公共設施，強化周遭

居民之公共安全，藉此新闢道路串連三聖路、虎頭山公園、明倫三

聖宮與省道台 1 線（長壽路），建構該區域完整路網，提升虎頭山

風景特定區交通網絡便利性，加強該區緊急救難運輸能力，以滿足

周遭居民及遊客需求，使市區道路路網更趨完善。 

2. 本計畫用地範圍均為本案新闢道路必須使用之最小限度，本路段僅

拆遷一棟磚造房屋之部分面積，降低對私有財產權益之侵害程度，

符合興辦事業造成損害最小之必要性原則。 

(三) 適當及合理性： 

本工程係將虎頭山三聖宮前串連台 1線新闢道路，工程完工後將永久提

供公眾使用，勘選用地順應虎頭山地形環境，以達成維護保護區自然環

境且改善交通安全之目標，建構完善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具備適當

與合理性。 

(四) 合法性： 

1. 「觀光發展條例」第 14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發展觀光產業建設

所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法申請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 

2. 「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交通事業及「都市計畫

法」第 48條之公共事業設施。 

3. 「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

係人之意見。 

4. 「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所有

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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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即辦理徵收作業，故已具備合法性。 

壹拾、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 第 1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其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覆

第 1場陳述意見： 

壹拾壹、 編

號 
提問人 發言內容 回  覆 

1 高○駿 由於到虎頭山爬山的民眾

非常多，請務必做好行人道

規劃，且新道路連接三聖路

後，下山車流變多，行車動

線如何規劃？ 

有關本案人行道設計及人車通行交通規劃事

項，後續由工程單位納入研議規劃，並召開施

工前說明會議向民眾說明。 

二、 本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其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覆本

次陳述意見： 

壹拾貳、 編

號 
提問人 發言內容 回  覆 

1 蔡○宏 周遭的高架道路與多用途

停車場是否一起開發？ 
感謝鄉親對地方公共建設支持，針對本案周遭

交通設施之關心與提問。本計畫道路屬於平面

道路，非屬高架道路設計規劃；另多用途停車

場屬於本府交通局權管範圍，刻由該局統籌規

劃中，並未與本計畫道路同時開發。 

壹拾壹、 結論： 

本計畫工程內容已向出列席各相關單位、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說明清

楚並充分了解，有關本次公聽會會議紀錄，會後將郵寄予各土地所有權人，並

函請本府、本市龜山區公所及龜山區龜山里辦公處協助張貼公告周知，並於里

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張貼公告，同時登錄公告

於本府網站。 

壹拾貳、 散會：下午 3時 30分（以下空白）。 


